 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、調班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請假人姓名
	
	班別
	

	職別
	
	假別
	□公假  □事假

	事由
	
	證明文件
	

	請 假 時間
	自 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 年  月  日  時止計  日  時

	補課方式
	

	代理人簽名
	
	請假人簽章
	

	主任批示
	
	
	學務組長

課務組長
	


1、 公差、公假須事先辦理（附簽准公文影印本），未經核准者，均以事假處理之。

2、 事假須事先辦理（三日以上須主任簽准），若因臨時有事或病者，先以電話或託人向單位主管報備後，三日內補請之。

三、請病假三日以上（含流產、分娩假）應檢附醫師證明書，經校長核准始有效。

四、組長以上（含）人員請假，除臨時事、病假1至2小時者外，未經核准以曠職論。

五、未辦請假或假期已滿未銷假工作者均以曠職論，並依考績法規之有關規定懲處。
六、教職員工因事、病假遲到或早退者，須親自到所屬部別(日間、進修/專)臨時簽到(退)簿登錄時間並簽名，並另呈送假單經簽核後送人事室。

七、組長以上請假，請先找代理人同意方可請假。

八、請班代通知班級學員(特別前一週未來上課學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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